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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 
委員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A 段就 

項目 FCR(2016-17)80(有關第五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治

委任官員的薪酬待遇 )擬提出的議案－主席致委員的信件  
 
  就委員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7A段擬提出的

議案，主席就其裁決致尹兆堅議員、莫乃光議員、陳志全議員、

劉小麗議員及羅冠聰議員的信件 (立法會FC80/16-17(01)至 (05)
號文件 )已在今天較早前透過電郵發給委員，供委員參閱。 
 
2.  委員亦可經由以下的超連結在財務委員會的網頁上閱

覽有關信件： 

 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6-17/chinese/fc/fc/papers/fc201602
10fc-80-c.pdf 

 
 

財務委員會秘書 

 

 

 

(薛鳳鳴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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遮遮I~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-Eat 可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阱'5 Republic of China 
嗯嗯嗯步/

立法會

LEGISLATIVE COUNCIL 

來函檔號 YOUR REF 
本函檔號 OURREF . CBI/F/l 
電話 TELEPHONE

圖文傳真 FACSIMI庄

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 1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911 室

尹兆堅議員

尹議員:

按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提出的議案

你在2017年 1 月 20 日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第37A段

提交了兩項擬議議案，就項目 FCR(20 16-17)80有關第五屆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待遇撥款建議表達意見。

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，一方面我有責任

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表達意見，另一方面

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，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

制會議的進程，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。

在審閱你提交的兩項議案時，我察覺它們的內容環繞相同

主題。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於附件。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

項目直接相關，我認為委員就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，除了佔用

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時間外，並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

合理關連的目的。為了確保會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，我不

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我建議你把

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

性的再提交。我會再考慮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

付委員會處理。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

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，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。

我亦建議你在2月 9 日(星期四)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選

取議案，以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。
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,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, CENTRAL , HONG KO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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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，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庭

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

的判決。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 《 財務委員會會

議程序》第 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，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

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

(電話號碼: 39193114) 或羅英偉先生(電話號碼: 39193105) 。

財務委員會主席

CU~ 
(陳健波)

連盟主t

2017年 2 月 8 日



主席就尹兆堅語員提交的 37A 段發案的裁決

議案編號 數量 建議經整合

/選取後提

交的數量

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:

。

須整合或選取的議案(按主題表列如下) : 

財委會審批薪酬調整建議的先決條 2,3 2 1 

{牛

不合乎規程議案:

與項目不直接相關 。
不能理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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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

LEGISLATIVE COUNCIL 

來函檔號 YOUR REF 
本函檔號 OUR 陀F . CB lIFIl 
電話 TELEPHONE

區文傳真 FACSIMI庄

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 1 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 917 室

莫乃光議員

莫議員:

按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提出的議案

你在2017年 1 月 27 日根據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

提交了 12項擬議議案，就項目 FCR(20 16-17)80有關第五屆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待遇撥款建議表達意見。

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，一方面我有責任

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表達意見，另一方面

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，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

制會議的進程，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。

在審閱你提交的議案時，我察覺當中就上述議程項目

FCR(20 16-1 7)80有 10項內容環繞相同主題。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

於附件。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，我認為委員就

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，除了佔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時間外，並

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合理關連的目的。為了確保會

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，我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

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我建議你把

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

性的再提交。我會再考慮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

付委員會處理。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

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，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。

我亦建議你在2月 9 日(星期四)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選

取議案，以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。

香港 中 區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,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, CENTRAL , HONG KO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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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我認為其餘議案合共有2項議案與項目不直接相關或

不能理解，故此不合乎規程。我不會把這些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

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，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庭

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

的判決。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《財務委員會會

議程序》第 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，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

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

(電話號碼: 39193114) 或羅英偉先生(電話號碼: 39193105) 。

(陳健波)

連血K

2017年 2 月 8 日



主席就真乃光主義員提交的 37A 段話案的裁決

議案編號 數量 建議經整合

/選取後提

交的數量

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:

。 ---

須整合或選取的議案(按主題表列如下) : 

財委會審批薪酬謂整建議的先決條 214,215,222,223,224 5 1 

{牛

對薪酬謂整建議提出的改動 217,218,221 3 1 

促請政府撒由建議 216,225 2 1 

不合乎規程議案:

與工員自不直接相關 I 2 1~弓立~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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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議員:

按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提出的議案

你在2017年 1 月 27 日根據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第37A段

提交了 30項擬議議案，就項目 FCR(20 16-17)80有關第五屆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待遇撥款建議表達意見。

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，一方面我有責任

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高議工作及表達意見，另一方面

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，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

制會議的進程，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。

在審閱你提交的議案時，我察覺，當中就上述議程項自

FCR(20 16-17)80有 25項內容環繞相同主題。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

於附件。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，我認為委員就

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，除了佔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時問外，並

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合理關連的目的。為了確保會

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，我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

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我建議你把

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

性的再提交。我會再考慮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

付委員會處理。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

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，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。

我亦建議你在2月 9 日(星期四)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選

取議案，以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。

香港中鐘玉立法會道 1 號立法草書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, 1 L.EGISLATIVE COUNCIL ROAD , CENTRAL , HONG KONG 

GS:1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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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我認為你提交的議案中有 1 項議案合乎規程，可以

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，詳情見附件。

此外，我認為其餘議案合共有4項議案與項目不直接相關或

不能理解，故此不合乎規程。我不會把這些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

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，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處

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

的判決。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《財務委員會會

議程序》第 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，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

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筒，取得適當平衡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

(電話號碼: 39193114) 或羅英偉先生(電話號碼: 39193105) 。

財務委員會主席

叫心J
(陳健波)

連盟主

2017年 2 月 8 日



主席就陳志全議員提交的 37A 段議案的裁決

議案編號 數量 建議經整合/選取

後提交的數量

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:

184 1 

須聲合或選取的議案(按主題表宛如下) : 

員才委會審批薪酬調整 192,198,201,203 4 1 

建議的先決條件

對薪彈!調整建議提出 185,186,187,188,189,190,191,194,195,196,197,199,200,202,206,207,208, 21 3 
的改動 209,210,212,213 

不合乎規程議案:

- 與項岳不直接相幫 204,205,211 3 
不能理解 193 1 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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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議員:

按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提出的議案

你在2017年 1 月 25 日根據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

提交了 91項擬議議案，就項目 FCR(20 16-17)80有關第五屆香港特

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待遇撥款建議表達意見。

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，一方面我有責任

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表達意見，另一方面

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，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

制會議的進程，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。

在審閱你提交的議案時，我察覺當中就上述議程項目

FCR(20 16-1 7)的有 13項內容環繞相同主題。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

於附件。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，我認為委員就

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，除了佔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時間外，並

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合理關連的目的。為了確保會

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，我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

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我建議你把

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

性的再提交。我會再考慮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

付委員會處理。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

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，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。

我亦建議你在2月 9 日(星期四)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選

取議案，以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。

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 NCIL COMPLEX ,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, CENTRAL , HONG KONG 
GS4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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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我認為其餘議案合共有78項議案與項目不直接相關 J 

或不能理解，故此不合乎規程。我不會把這些議案交付委員會處

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，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，等法院原訟庭

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

的判決。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《財務委員會會

議程序》第 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，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

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

(電話號碼: 39193114) 或羅英偉先生(電話號碼: 39193105) 。

叫人~
(陳健波)

達盟主t

2017年 2月 8 日



主席就劉小麗當員提交的 37A 段議案的裁決

議案編號 數量 建議經整合

/選取後提

交的數量

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:

。
須整合或選取的議案(按主題表列如下) : 

財委會審批薪酬調整建議的先決條 4,11,30,31,47,48,57,58,83,84 10 2 

件

對薪酬i謂整建議提出的改動 9,10,13 3 1 

不合乎規程議案:

與項目不荳接相關 5,6,7,8,12,14,15,16,17,18,19,20,21,22,23,24,25,26,27,28,29,32,33,34,35,36,37,38,39 76 

40,41,42,43,44,45,46,49,50,51,52,53,54,55,56,59,60,61,62,63,64,65,66,67,68,69,70, 

71,72,73,74,75,76,77,78,79,80,81,82,85,86,87,88,89,90,92,93 
不能理解 91,94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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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議員:

按《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37A段提出的議案

你在2017年 1 月 27 日根據〈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〉第37A段

提交了 89項擬議議案，就項目 FCR(20 16-1 7)約有關第五屆香港特
別行政區政府政治委任官員的薪酬待遇撥款建議表達意見。

我主持委員會審議上述議程項目的會議，一方面我有責任

確保委員有充分機會參與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表達意見，另一方面

我要確保會議有秩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進行，以合理的方式妥善控

制會議的進程，確保委員會可妥善履行其職能。

在審閱你提交的議案時，我察覺當中就上述議程項目

FCR(20 16 幽 17)80有 62項內容環繞相同主題。有關分析及議案列表載

於附件。儘管我信納該等議案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，我認為委員就

同一主題提出多項的議案，除了佔用財務委員會的會議時問外，並

沒有達致任何與財務委員會的職能有合理關連的目的。為了確保會

議有秩序及有效率地妥善進行，我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

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雖然我決定不會把該等議案交付委員會處理，我建議你把

該等議案按附件所載的主題及建議數量整合或者從中選取有代表

性的再提交。我會再考慮、你重新提交的議案是否合乎規程及可否交

付委員會處理。我認為就相同主題整合或選取有代表性的議案既可

讓你有充分機會就議程項目表達意見，又可讓會議有效率地運作。

我亦建議你在2月 9 日(星期四)正午 12時前向秘書處提交經整合或選

取議案，以便我有足夠時間審閱。

香港中店主立法會道 1 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ξCOl.J ~ICIL COlvlPLEX ,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, CENTRAL , HONG KO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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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我認為你提交的議案中有 1 項講黨合乎規程，可以

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，詳情見附件。

經財務委員會秘書向政府當局查証，我發現你提交的第

158 及 163 號議案，錯誤理解政府當局在項目 FCR(20 16-1 7)80 中有
關政治助理薪酬的建議。政府當局提供的相關自覆如下:

"我們(政府當局)理解財委會於 2007 年 12 月批准政治助理

的現金薪酬定在局長現金薪酬的 35%至 55% 。現屆政府所

有政治助理的現金薪酬均定在最低的水平，即局長薪酬的

35% 。

獨立委員會注意到政治助理的人選可能來自不同界別，各

有不同的資歷、背景和工作經驗。獨立委員會建議各司長

或局長可根據個別政治助理須履行的職能，串行決定有關

職位合適的薪酬水平，但須以局長薪酬的 35%為限。各司

長或局長可將節省下來未動用的款項重新調配，用以獲取

其他支援，以便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達到所屬辦公室或

政策局的目標。

出於獨立委員會的建議沒有超出財委會批准的範眉，我們

認為下一屆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措施，推行有關建議，並無

須另外向財委會申請撥款。"

因此，我裁定該兩項議案為不合乎規程。

此外，我認為其餘議案合共有26項議案與項目不直接相關

或不能理解，故此亦不合乎規程。我不會把這些議案交付委員會處

理，我現在將該等議案退回給你。

我在作出上述決定時，曾參考終審法院及高等法院原訟庭

分別就立法會主席及財務委員會主席在主持會議方面的權利作出

的判決。我深信有關決定已經在尊重個別委員按照《財務委員會會

議程序〉第37A段提出議案的權利，以及確保財務委員會會議有秩

序、有效率及公平地妥善進行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

如有任何疑問，請聯絡財務委員會秘書處劉玉儀女士

(電話號碼: 39193114) 或羅英偉先生(電話號碼: 39193105) 。

連盟主t

2017年 2 月 8 日

財務委員會主席

cf人
(陳健波)



主席就羅冠聰議員提交的 37A 段議案的裁決

議案編號 數量 i 建議經整合/選取

後提交的數量

會交付委員會決定是否處理的議案:

122 1 

須整合或選取的議案(按主題表列如下) : 

!f:;f委會審般若f(!fJ(!Æ厚望是蓋房擎的 I 96,98,103,104,105,107,109,114,116,117,119,120,121,127,130,132,133, I 27 日

光法辭作 1134,135,136,137,160,161,172,173,176,183 

對嘉Ft!fJ(!Æ厚望是書毒草提品的殷勤 I 95,97,99,101,102,108,111,113,118,123,124,128,140,153,154,164,165, I 24 I 3 

166,167,168,169,170,171,174 

也 友朋對酬耀笙麒興F汗亨掰諱耕吾耀仿 l 叫叫 11 3 

價措數掛勾

不合乎規程議案:

- 與項目不直接相關 100,106,110,112,115,125,126,129,131,138,139,155,156,157,158,159,162,163,175,177,178, 25 

179,180,181,182 

" 不能理解 148 1 




